
   

 

ICS 11.040.01 

CCS C 30 

团         体         标         准 
T/CAMDI 039-2026  

代替T/CAMDI 039-2020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特殊要求 

 
Bioprinting medical devices-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2026-1-6 发布 2026-1-6 实施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发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MDI 039—2026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一般要求 ............................................................................ 3 

5 特殊要求 ............................................................................ 3 

参考文献 .............................................................................. 7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MDI 039—2026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T/CAMDI 039-2020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质量体系特殊要求》，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文件名称（见封面，2020年版封面）； 

b）增加了术语来源（见第 3章，2020年版第 3章）； 

c）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20年版第 2章）； 

d）增加了工艺用水要求（见 5.3.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AI+）增材制造医疗器械专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点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光（昆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诺普再生医

学有限公司、浙江迅实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曾庆丰、孙伟伟、杨熙、张小敏。 

本文件指导专家：卢秉恒、戴尅戎、王迎军、杨华勇、冷劲松、王金武（组长）、徐弢（组长）、

郭明（组长）、姚天平、李保林、贺永、谢能、姜歆、童美魁、孙剑、曹晓东、苟马玲、周苗、彭维杰、

张克勤、张波、侯磊。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0年首次发布为T/CAMDI 039-202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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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特殊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通过增材制造系统生产的医疗器械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特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35351 增材制造 术语 

GB/T 42061 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用于法规的要求 

GB/T 42062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于医疗器械的应用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3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墨水 bio-ink 

用于增材制造的包含或不包含活细胞的具有生物活性的材料或材料组合。 

3.2  

生物打印 bioprinting 

以生物墨水（见 3.1）或其他生物材料为原料的一种增材制造工艺。 

4 一般要求 

从事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生产企业，应建立并实施符合 GB/T 42061 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5 特殊要求 

5.1 机构与人员 

5.1.1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应接受过由相关权威性医师培训机构或行业

组织开展的专业培训或具有相应的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材料学、机械、计算机等专业知识

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质量管理的相关经历。相关人员应能对研发、生产和/或质量管理中实际问题做

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确保在生产、质量管理中具有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5.1.2 接触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人员，包括生产、清洁、维修等人员均应根据其产品风险和工艺特性，定

期进行卫生和微生物学基础知识、洁净作业等方面培训和生物安全防护培训。同时，应对相关人员定期进

行体检，并建立人员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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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参与生物打印医疗器械产品设计制造的医护人员和工程设计人员应有明确的分工和清晰的职责界

限，能够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所有参与医工交互的工作人员，都应经过与其岗位要求相适应的由相关

权威性医师培训机构或行业组织开展的专业培训。 

5.1.4 关键人员应为企业的全职人员，包括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和生产管理部门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

不应与生产负责人兼任。 

5.1.5 从事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设计开发技术负责人和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应有 5年以上的医疗器械设

计开发或相关工作经验，并按照 GB/T 42062 对产品进行风险分析与管理。 

5.2 厂房与设施 

5.2.1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厂房应综合考虑地面、道路、运输和周边生物环境因素，以减少环境对产品质

量的不利影响，并应建立独立的生物打印医疗器械配套设施及其专门的配套设备。 

5.2.2 生产过程中的后处理工序（固化、培养等）应设置单独的功能间。 

5.2.3 对于有要求或采用无菌操作技术加工的植入或无菌医疗器械（包括医用材料），应在不低于万级环

境下的局部百级洁净室（区）内进行生产。不同类型的生物打印产品和不同批次产品可以共线，共用打印

设备进行打印生产，但应做好打印区（室）的清场、清洁后方可进行下一批次或者不同产品的打印生产。

对于共线同时生产的情况，应在有物理隔离的不同打印房间内，利用不同的打印设备，分别进行不同类型

产品或不同批次产品的打印生产，且应有适当的管理措施和文件体系防止交叉污染，混淆。 

5.2.4 生产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厂房应充分考虑细胞生物材料的特点和产品风险，根据产品工艺流程和生

产规模，按照设计、布局和使用合理的原则，进行厂房、检验场地和设施以及储存环境的设计，确保生产

和储存环境满足产品质量控制要求。 

5.2.5 外来生物样本（包括细胞）等采集物的检查、接收、取样、赋码、暂存，应设置专门的接收取样工

作区（室），执行采集物的登记、编号、初检、核对、取样、暂存等操作。接收取样工作区应与制备区隔

离并有独立的洁净环境，接收时的取样操作应在不低于百级洁净环境下进行。 

5.2.6 对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理应满足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并在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中做出规定。对产品污染，尤其是生物污染的防护应形成文件，并确保验证的实施。 

5.3 设备 

5.3.1生物打印设备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应配备相应的生产、检验设备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作系统。主要有生物打印

机设备、必要的检验设备和试验设备。 

5.3.2 生物打印软件 

针对生物打印中使用的软件，如设计软件、打印软件等，应明确软件名称与版本号。相关软件应保证

数据转换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生物打印机能正确地读取数据模型，并根据操作人员设定的打印参数信息指

导生物打印机进行打印，保证最终打印产品结构与设计结构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设备在生产过程中对打印

材料的成份组成、分子结构的影响应稳定可控。 

5.3.3 工艺用水 

十万级及以上级别的洁净环境下用水应使用纯化水，若水是最终产品的组成成分时应使用注射用水。 

5.4 文件管理 

5.4.1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质量目标、质量方针、质量手册、程序文件、

技术文档、作业指导书和记录应融入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相关内容，其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技术文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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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协议、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影像数据、患者信息等医工交互信息和细胞及生

物材料来源、保存、使用等信息。法规对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相关的生物制品做出规定的，还应遵守相关要

求。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中的相关记录应永久保存以保证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可重现性。 

5.4.2 涉及患者隐私的数据信息，企业应建立数据库，负保密义务。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生产企业

也可以与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技术等手段将病例情况、产品设计等信息实现医工交互、信息互通。 

5.4.3 在获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患者数据的获取、发送、储存应采取经验证的形式执行，防止数据

的丢失或损坏，应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除非得到患者及医疗机构的许可，不应将数据提供给其他

机构或个人。 

5.4.4 建立数据库时，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数据管理，确保患者数据存储系统安全、有效，

且不应将患者数据信息在境外服务器存储。可采取各类安全手段对数据进行严格保护，包括但不限于建立

内网、私有云和私有服务器等。 

5.5 设计开发 

5.5.1 设计策划 

应充分考虑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设计在原材料特点、制备过程、储存、运输和使用的特殊性的条件下，

满足 4.1。在对生物打印医疗器械进行设计开发策划时，明确产品设计开发的各个阶段、评审和确认要求、

验证和转换活动、人员能力、分工和职责安排，以及产品设计输出对应设计输入的溯源办法，以确保产品

满足预期用途和法规的要求。 

5.5.2 风险控制 

设计开发应根据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特性和产品预期用途，按照 GB/T 42062 进行风险分析，确保充

分识别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在包括生物材料在内的原辅料确定、采购、生产过程、储存和运输、使用环节全

生命周期内有关的危险源，并估计每一个危险情况的风险并确定控制措施。从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研发初始，

应根据已识别的风险及该器械的预期用途进行全面分析，并应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不断地收集和更新数

据，明确并防范风险，根据不同的风险制订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案，确保产品的医疗受益大于风险。根据产

品特性，生物打印医疗器械产品的风险应考虑以下因素： 

a）细胞的来源、类型、性质与功能； 

b）非细胞成分、非目的细胞群体、具体治疗途径及用途； 

c）细胞的增殖、分化和迁移能力； 

d）细胞的操作程度，细胞体外暴露于特定培养物质时间和培养基的选择与细胞培养时间； 

e）细胞存活情况和细胞代次、非细胞成分的毒性作用； 

f）物理性及化学性处理或基因修饰/改造对细胞特性的改变程度； 

g）激活免疫应答的能力，免疫识别的交叉反应； 

h）细胞和生物活性分子或结构材料组成、使用方式以及对受者的预处理； 

i）类似产品的经验或相关临床数据； 

j）生产工艺、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或交叉污染的污染因素； 

k）使用动物源性材料的风险因素； 

l）植入人体的生物产品随着时间推移是否有产生副作用的可能，是否应终止产品的使用。 

5.5.3 设计输入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设计输入应根据预期用途确定产品的功能、性能指标可用性和安全要求。在评价

法规要求的适宜性时，应充分考虑生物材料及制品相关的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多渠道收集类似产品国内外

信息和研究文献，并对产品的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价，对高于医疗受益的风险应明确控制方法，并形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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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风险管理报告。 

如生物打印医疗器械为匹配式或定制式医疗器械时，应将产品的设计环节延伸至医疗机构，作为设计

输入重要信息载体的制作订单，应能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所要设计的匹配式或定制式医疗器械的参数特点。           

产品设计输入信息应包括： 

a）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协议和或者由医疗机构与生产企业达成一致后填写书面订单； 

b）生产企业信息，包括生产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负责人、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c）医疗机构信息，包括医疗机构名称、地址、负责人、主诊医师、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d）患者信息，包括姓名（可以按姓名首字母缩写或数字代码标识，前提是可以通过记录追踪到指定

患者）、住院号、性别、年龄、病情描述、治疗方案和治疗风险等； 

e）采用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原因的声明； 

f）匹配或定制需求，包括生物打印医疗器械临床数据（影像数据、检查数据、病损部位、病损模型

等）、医疗目的和生物打印医疗器械要求说明等； 

g）产品设计要求、成品交付要求、产品验收标准与产品验收清单等； 

h）授权主诊医师、生产企业联系人与技术负责人签字及日期。 

在匹配式或定制式医疗器械的设计或生产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患者病情变化等因素导致设计不满足输

入的情况。如果进行设计更改，应提供充分的理由，再次由医工交互团队签字确认。 

5.5.4 工艺验证 

根据生物打印医疗器械产品的特殊性制订工艺验证方案，包括净化车间的洁净控制、无菌操作、内外

包装、灭菌和货架有效期验证等，以确定产品的作业规范、保存环境、保存时间、运输、产品包装形式和

防护要求。 

5.6 采购 

5.6.1 采购时，应明确原材料和加工助剂、添加剂、交联剂的初始状态，包括材料或化学信息（通用名称、

化学名称、商品名称、材料供应商等），以及材料参数和包含测试方法的材料分析证书，建立对其原材料

化学成分的检验方法。 

5.6.2 企业应制定原材料质控标准，包括对供方的评价、原材料的验收标准和程序、不同批次原材料的一

致性控制。原材料供应商应进行采购评价，不同厂家不同牌号的原材料以及不同厂家生物打印医疗器械设

备的工艺参数、结合最终产品工艺参数制作的产品，验证其是否符合产品技术要求，未经验证的主要原材

料不得用于生产，主要原材料应经过验证评审后方可纳入合格原材料。 

5.6.3 在采购细胞等生物源性材料时，宜参考 T/SDHCST 003-2022 和 T/CMBA 006-2017 等相关文件进行

采购与验收活动。 

5.6.4 对含细胞生物材料的管理，宜参考 T/SDHCST 003-2022 和 T/CMBA 006-2017 的要求。非完全密封

状态下的细胞操作（如分离、培养、灌装等）以及与细胞直接接触的无法终端灭菌的试剂和器具的操作，

应在万级背景下的百级环境中进行。 

5.7 生产管理 

5.7.1 设备的验证和确认 

5.7.1.1 设备 

应建立满足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程序文件，确保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生产设备应进行安装确认、运行

确认和性能确认。应对增材制造系统的工艺参数、软件系统进行验证和制备确认。根据产品与工艺特点，

验证的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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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环境温度、喷嘴温度、压力等； 

b）打印速率、焦点/喷嘴直径等； 

c）产品的打印空间的放置位置、打印方向、填充路径和打印层厚等； 

d）用于固化的光的波长及强度； 

e）底板析出物、残留物生物安全性； 

f）应和样件同步进行测试，对测试结果与产品需求的一致性进行验证； 

g）打印的后处理设备及工艺包括机加工、热等静压、热处理、支撑物或残留物去除以及表面处理等； 

h）包装及无菌屏障系统的验证； 

i）贮存温度及货架有效期验证。 

5.7.1.2 计算机软件 

对于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生产设备使用的计算机软件，在首次使用前应进行确认，在软件更新或设备更

换后应再次确认。计算机软件的确认和再确认的特定方法和活动应评估相关的风险。生产过程使用计算机

软件的，应符合 GB/T 42061 的要求。 

5.7.2 标识和可追溯 

应建立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唯一性标识，并以适当的方法识别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在生产、贮存、使用

的全过程保持产品状态的标识。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标识和可追溯性要求应满足质量管理体系和法规的要

求。为防止不同供者来源制品或不同批次产品的混淆，生物打印医疗器械所使用的生物材料的原辅料和生

产环境均应保持记录。每批产品的生产记录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原材料批号、生产批号、唯一性标

识与患者编号等信息。医工交互应包含上述信息，除上述信息还应在说明书、包装和标签上明示生产日期、

数量、主要设备、工艺参数和操作人员等内容。所有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发货单应记录医疗器械唯一性标

识、数量、规格、经销商及用户的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信息，确保追溯到每一个生产批。 

5.7.3 产品防护 

设计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内外包装应考虑生物材料产品的特殊性并建立防护控制程序，包括防止生产用

原材料和生产操作过程中可能引入的外源性污染或交叉污染的隔离措施。如果包装不能完全解决产品的防

护，应通过标签和说明书进行标识。应在产品的加工、贮存、处置和流通期间产品的防护要求形成程序文

件，并将受控过程记录。 

5.8 质量管理 

5.8.1 企业应根据产品技术要求拟定放行程序和检验方法，并应考虑以下测试： 

a）产品材料的生物、化学成分应符合相关标准； 

b）产品的物理与力学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 

c）产品结构与输入数据模型的一致性； 

d）设计输出的原材料的性能指标； 

e）关键工序技术参数； 

f）成品的技术要求； 

g) 产品的生物活性应达到设计要求； 

h）制订检验规则的原则。 

5.8.2 留样管理 

若实体留样可在生物打印医疗器械有效期内客观反映其出厂状态，企业应采用实体留样（包括切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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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件、缩比件或同型件等）的方式进行留样，其保存期限尽可能涵盖产品从生产、使用到报废的全生命

周期。若出现实体留样无法客观反映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出厂状态的情况，例如该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含有

活性物质成分不宜长久保存，应永久保存其各关键质量控制节点上产生的过程数据以代替实体留样。 

5.9 销售和售后服务 

5.9.1 生物打印医疗器械产品的销售记录应包括医疗器械的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数量、生产批号、有效期、销售日期、医疗器械名称、注册证号。对于定制式医疗器械，还

应包括医师姓名、患者信息、主要原材料含干细胞的相关记录等内容。 

5.9.2 如果生物打印医疗器械含有活性物质或对储存、运输环境有特殊需求，如低温、避光等，应向经销

商和医疗机构明确这些需求。 

5.9.3 根据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特殊性，在质量管理体系的产品服务控制程序中明确规定生物打印医疗器

械的售前、售中和售后培训和服务。 

5.10 不合格品控制 

5.10.1 交付前发现的不合格品，应进行标识、记录、隔离、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由企业负责采取措施。 

5.10.2 交付后或使用后发现的不合格品，应由企业与临床机构一起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采取适当

的补救措施，加强观察，并增加随访次数。 

5.10.3 不合格品需要销毁时，应采取适宜措施对不合格品进行处理和控制。 

5.11 不良事件监测、分析和改进 

5.11.1 应制定对取出的生物打印医疗器械进行分析研究的规定并形成文件。在获得取出的医疗器械后，

企业应对其分析研究，了解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信息，以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5.11.2 应建立与生产产品相适应的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信息收集方法，及时收集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5.11.3 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共同上报产品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不良事件，通过分析评价不良事件，积累经验

数据，完善生物打印医疗器械的生产质量体系和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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